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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帝山庄小区（香港东路67号）申请供
热情况。
金帝山庄小区位于香港东路67号，

2001年开发建设，业主供热属开发商配
套燃气壁挂炉供热，小区共有业主467
户，属清洁能源供热方式，符合现有政府
相关政策。
2017年12月8日在金家岭街道办事

处凯都社区居民委员的组织下，业主投
票通过换热站选址，但我公司2018年6
月才收到该小区业主大会结果公告。收
到公告，我公司进行了设计招标，并于
2018年7月完成金帝山庄换热站及一二
次网施工图设计，2018年8月份共同进
行了实地查看，并口头告知厢式换热站
无需办理规划手续，这期间还有部分用
户打电话不同意换热站的建设位置，如
果施工将进行阻挠。我公司通过咨询崂
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局告知如果
换热站无相关手续，居民举报就会作为
违章建筑被拆。因此，我公司又联系崂山
市政公用局，告知相关信息。
为尽快推动金帝山庄供热配套，

2018年10月30日由崂山区市政公用局
牵头召开金帝山庄小区供热配套建设推
进协调会，会议以会议纪要并签字的形
式同意启动金帝山庄小区供热配套建设
相关工作。
按照会议纪要的要求，我公司启动

供热配套相关工作：2018年11月1日把
换热站及一二次网施工图提交给物业进
行公示。因换热站无需办理规划手续后，
我公司于2018年11月1日再次将金帝
山庄换热站及一二次网工程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提交崂山环保审批窗口，窗
口已收件，并已查看现场，等待结果。金
帝山庄换热站及一二次网正在编制控制
价并筹备招标工作，大约到12月下旬完
成。招标工作完成后，我公司将进行小区
换热站放线及平整工作，换热站建成后，
再进行居民收费工作。

■吴石路桓竹苑小区供热进展情况。
已和开发建设单位签订试供热合

同，近日充水试压。

■辽宁路65号居民楼要求安装供热管道
供热。
2017年3月16日辽宁路65号居民

提交供热申请。次日我方邀约该楼楼长
李先生，查看现场是否具备供热条件。通
过勘察，辽宁路65号距离最近换热站约
300多米，路由必须通过“东都小区”或
辽宁路“黄金商场”，协调工作委托“大
港街道居委会”，一周后我方接到通知
参加《辽宁路65号供热协商会》与会人
员有：东都小区业主委员会全部成员、
居委会代表、65号居民代表、六热代表，
由居委会主任主持，就管道过境问题进
行协商，协商中“东都商苑小区代表”坚
决不同意管网过境，在多方长时间沟通
后未能达成统一；会后我方提出再与辽
宁路“黄金商场”代表进行协商，协商后
不同意过境。因供热管道未有合适路由，

所以辽宁路65号居民也同意供热事宜暂
时搁置。
2018年9月辽宁路65号居民再次拨

打热线电话要求供热，我方电话回访联
系“大港街道居委会”和居民代表李先
生，对方称已将此情况汇报给上级部门
“社区居委会”由社区出面协调，9月12
日我公司会同主管部门再次到达现场并
承诺只要能够协商同意管道过境，我方
可以补偿商户损失费用，但要合理。9月
底我方拨打李先生电话询问协调进度，
用户甚是无奈。社区联系“黄金商场”后
对方不予回应。10月24日辽宁路65号
居民代表4人来我公司要求供热，我方将
前期所做工作和现在供热实施的难点焦
点问题和居民进行了交流，居民表示理
解。
2018年11月2日，我公司再次联系

大港街道居委会协调辽宁路65号供热事
宜，居委会于科长定于一周内联系市北
区建管局查看现场，确定是否有位置建
站或走管道。

■大崂路666号逸景公馆小区，要求按计
量收费。
大崂路666号逸景公馆小区（原万合

馨苑）属金泓热电供热区域，按国家、省、
市供热分户计量相关政策要求，自2008
年开始，新建小区开发单位应当委托供
热单位实施供热计量设施的采购、安装
工作，相关费用由开发单位承担，纳入房
屋建设成本。经落实，万合馨苑（逸景公
馆）小区的供热分户计量装置为开发单
位自行安装，该行为不符合国家、省、市
供热分户计量相关政策的规定。我单位
已多次致函该小区开发单位要求其进行
整改，但开发单位拒不整改。2017年11
月2日，为解决万合馨苑（逸景公馆）小区
供热计量装置不符合政策要求问题，青
岛市供热办组织供热单位、小区开发单
位开会进行协调，但开发单位拒不出席。
随后，我公司又通过当面递交以及发送
邮寄的方式向开发单位再次发送函件要
求整改，但开发单位一直拒收。为了满足
小区居民今冬供热的迫切需求，在开发
单位对该小区的供热计量装置进行整改
合格前，我公司按照面积计费的方式进
行收费。用户表示不理解。

■顺昌路22号金华路保障房北区要求供
热。
顺昌路 22号金华路保障房北区为

2018年新开楼盘，开发商已于9月上旬
与我公司对接关于该小区供热问题，现
我公司收到开发商提报的资料中用户明
细不全且与供热申请明细不一致，已明
确告知开发商进行完善,多次催办未果。
金华路保障房南区2017-2018供热

季首次供热，未向我公司提交空置房屋
供热费，开发商承诺保障房北区连同南
区一并上交。我公司已发函开发商，催促
其尽快办理。

■南昌路23号海山慧谷要求供热。

南昌路23号海山慧谷小区为2018
新开楼盘，开发商已于9月上旬与我公司
对接关于该小区供热问题，但至今未按
要求提交有关供热所需的资料，10月20
日我公司再次发函通知开发商，如需供
热请开发商于5个工作日内递交该小区
暖气设施需供热书面文件，截至11月8
日多次催促，仍未完善。

■台柳路527号天怡景园C区8号楼2单
元701户反映她所居住的小区要按照热
量计费，如不按热量计费将会把问题反
映给相关部门。
该小区热计量设施为开发单位安

装，经落实热计量设施问题较多，不具备
按热量计费的条件。我公司多次致函催
促开发商整改，待开发商整改热计量设
施，并具备热计量收费的条件后，该小区
将实施供热计量计费。

■黑龙江路 482 号伟东湖山美地 1 期 8
号、9号楼、湖山美地3期用户，咨询本采
暖季是否能供热问题。
该小区是我公司2018年预发展的

开发商配套小区，开发商已向我公司递
交供热申请，我公司对该小区有供热计
划，小区1期8号、9号楼正等待与开发商
进行供热对接，小区三期开发商供热手
续未办理齐全，我公司已在小区内张贴
供热通知，用户申请供热，可到此小区开
发商或物业处登记。

■保利中央公园小区用户，咨询本采暖
季是否能供热问题。
保利中央公园小区是我公司2018

年预发展的开发商配套小区，我公司对
该小区有供热计划，开发商已向我公司
递交供热申请，目前小区换热站正在施
工中，预计12月12日施工完成。我公司
已在小区内张贴供热通知，用户申请供
热可到此小区开发商或物业处登记。

■少山路35号、40号、48号、50号，向阳
路8号，古镇路17号甲、乙楼供热问题。
经落实少山路35号、40号、48号、

50号，向阳路8号，古镇路17号甲、乙楼
为能源开源后海热电供热范围，位于书
院路北侧，地处李村商业步行街。实施集
中供热需要同时具备热源、换热站、管网
路由等多方面因素，具备条件后才可以
供热，此处因地处老城区、商业区，需解
决路由、换热站选址等问题。前期我公司
多次联系居委会反映此处换热站选址问
题，居委会均表示无法提供换热站地址，
不具备供热条件。

■湘潭路天泰城以琳美地小区现未接到
任何供暖通知，现询问小区今年是否可
以正常供暖。
该区域属转供热单位钰鸿热力供热

范围。11月9日对该小区进行充水试压
工作，由于该区域原供热管网老化，我公
司正实施“汽改水”改造工作，全力以赴
保障居民用热。

□半岛记者 刘晓

最近冷空气一拨接一拨，有没有觉
得秋裤也快顶不住了？好在咱青岛马上
进入供热季了！11月11日青岛已经开始
试供热，从11月16日零时开始，全市将正

式开始供热！
家里暖气片或者地暖不热？温度不达

标？“不热”与“温热”傻傻分不清？……每年
供热的时候，市民们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
问题，不过，这些都不是事儿！即日起，如果
您遇到任何关于供热的问题，都可以留言，

把您遇到的糟事难事烦心事告诉我们。半
岛记者收集整理您的信息后，会及时反映
给相关部门，帮您及时解决！
您只需留言，剩下的交给半岛+！不过

请注意，在留言的时候，一定要注明您的
小区，方便我们的记者帮您解决问题！

这些小区没供热，问题出在哪儿
青岛能源集团在线回复部分小区供热问题，换热站等选址成了难事

家里不热您留言，半岛+帮您跑腿

□半岛记者 潘立超

记者从青岛市城

市管理局了解到，根据

《青岛市供热条例》规

定，11月 16日零时，

青岛市将正式开始供

热，11月11日将开始

试供热，供热单位应当

在采暖期开始前五日

进行试供热，做好调

试、排气等工作。同时，

供热部门和单位与气

象部门建立了联动机

制，实时关注天气变

化，根据市委市政府统

一部署，随时按条例规

定启动全市供热工作，

确保实现 11月 16日

达标供热。2018年11

月12日（周一）-11月

16日（周五），每天上

午09:00—10:00；在

市城市管理指挥中心

受理大厅，岛城相关供

热单位的工作人员将

到此进行接线，解答市

民们关于供热方面的

问题。市民朋友可以通

过拨打城市管理服务

热线12319直接参与。

12日上午，记者来到

了市城市管理指挥中

心受理大厅，来自青岛

能源集团的青岛能源

集团安全服务部副部

长林萍与用户进行了

在线问答，其中部分小

区用户提出的相关供

热问题进行了回复与

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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